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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93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0-08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

议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2458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要求，公司对《工作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公告如下： 

 

一、根据此次董事会决议，公司董事会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并修改公司章程，同时

指定由董事长独立管理及使用印章证照，并确认董事长杨子平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

外效力。请你公司审慎论证并明确说明上述公司内部规章修订、印章证照的使用管理及确认

签字对外效力等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及证监会、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是否违反公司《印信管理办法》等内部规

定，同时明确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印章管理体制是否体现不相容岗位相互

制衡和监督，能否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请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大连圣亚于 2020年 6月 29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罢免原董事王双宏、

刘德义董事职务的议案，并审议通过补选杨奇、陈琛、毛崴为公司非独立董事，补选郑磊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大连圣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解聘总经理肖峰的议案。自公司董事会改组并解聘原职业经理人以来，公司董事会及新任

高管在履职过程中频频遭受阻碍，且已经出现了相关人员未经授权加盖公司公章之情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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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重申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管理层向董事会报告的公司治

理架构，公司董事会遵从和贯彻《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之原则和精神，根据目前所处的特殊

阶段，召开第七届二十一次会议，修订公司章程、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并授权法定

代表人在该等特殊过渡期间作为公章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

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以建立公司处于特殊阶段的有效公司治理机制。

具体如下： 

1、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公司第七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章程修订案》，将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

项由“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修改为“本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其他内部制度

规定、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指引示范条款，“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股东大

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注释：董事会应谨慎授予董事长职权，例行或长期授权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根

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的，上市

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授权的原则和具体内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应当由董事会集体决

策，不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总经理行使。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董事会

可以授权董事长一定的职权，《公司法》亦并未禁止公司章程对董事长职权另行授权。 

本次修订中增加的“本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其他内部制度规定授予的其

他职权”并未违反前述原则和规定。本次修订内容具有明确的授权原则和范围，即“本章程、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其他内部制度规定授予的职权”。此外，本次修订不存在将法

定职权授予董事长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由于公司目前使用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为 2013 年制定，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公司治理

实际情况，因此公司第七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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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时，增加了第十二条明确了董事长职权的条款，

即“董事长依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决议行使以下职权：（一）主持股东

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二）了解、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三）听取

总经理、副总经理的集体或个别的工作汇报，及时纠正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董

事会决议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

的文件；（五）《公司章程》、公司其他内部制度规定、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作为《公司章程》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该条款的规定，并未违反《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的原则，也不存在将应由董事会集体决策的重大事项授权董

事长的情形。 

3、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

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未违

反《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印信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 

由于公司处于特殊时期，公司印章和证照的保管不为董事会所知悉，处于非正常状态，

公司董事会正常履职已经收到多次阻碍，且公司已经出现过相关人员未经授权使用公章的情

形。在公司处于该等特殊且紧急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第七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公司重新获取印章证照的议案》，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

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

的对外效力。 

截至目前董事会尚未取得公司的《印信管理办法》，无法就《印信管理办法》规定的印章

管理体制是否体现不相容岗位相互制衡和监督，能否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

益进行研究论证。在正常情况下，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均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效力。

但由于公司目前处于特殊情况，为避免相关人员擅自使用公章给公司带来进一步损失，公司

和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在此特殊期间对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对外签署效力事项作出特别规定，

符合公司现阶段的治理要求及内部控制要求，也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当公章恢复到能够被适当、合法保管的情况时，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公司

公章的使用及法定代表人的对外签署均能够有效各司其职。因此，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

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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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内部规定，符合公司现阶段治理要求，能够

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会有权制定和解释《印信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董事会通过决议对公司特殊情况下的公章

管理及对外效力作出新的决定，系对《印信管理办法》在特殊情况下的修改和保留。因此，

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

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相

关法律规定及《印信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规定。 

监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修订公司章程、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2、法定代表人本身即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签署文件的权力。《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未明文禁止将印章证照交由法定代

表人管理，也未明文禁止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由于公司目前处于

特殊紧急情况，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管理公章，并确认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

印章的对外效力，可以减小相关人员未经授权使用公章造成的未知风险和损失，符合公司目

前特殊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需求。因此，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

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

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现阶段治理要求，能够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侵

害公司利益。 

3、由于董事会截至目前尚未取得公司《印信管理办法》，无法就《印信管理办法》的具

体规定作出论证。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

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

事项，并未违反《印信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规定。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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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修订公司章程、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2、法定代表人本身即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签署文件的权力。《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未明文禁止将印章证照交由法定代

表人管理，也未明文禁止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由于公司目前处于

特殊紧急情况，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管理公章，并确认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

印章的对外效力，可以减小相关人员未经授权使用公章造成的未知风险和损失，不仅符合公

司目前特殊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需求，也是对公司利益及广大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此，董事

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

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现阶

段治理要求，能够有效避免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 

3、由于董事会截至目前尚未取得公司的《印信管理办法》，无法就《印信管理办法》的

具体规定作出论证。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

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杨子平先生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

之事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印信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规定。 

律师意见： 

1、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指引示范条款“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股东

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三）董事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注释：董事会应谨慎授予董事长职权，例行或长期授权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董

事会应谨慎授予董事长职权，例行或长期授权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应当

由董事会集体决策，不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总经理行使”以及《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的，上市公司应当在

章程中明确规定授权的原则和具体内容”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一定的职权，《公

司法》亦并未禁止公司章程对董事长职权另行授权。经本所律师查询相关市场案例（如光峰

科技（688007）、百奥泰（688177）、众合科技（000925）等），上市公司章程中对董事长另行

授权的案例也较为普遍。 

结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制定精神，上市公司应当贯彻本准则所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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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改善公司治理。上市公司章程及与治理相关的文件，应当符合本准则的要求。鼓励上

市公司根据自身特点，探索和丰富公司治理实践，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中增加的“本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其他内部制度规定授予的

其他职权”并未违反前述规定。本次修订内容具有明确的授权原则和范围，即“本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公司其他内部制度”明确规定授予的职权。此外，本次修订亦不存在将董事会

法定职权授予董事长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 

2、如上述回复 1 项下所论述，公司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并未违反《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的原则，也不存在将应由董事会集体决策的重大事项授

权董事长的情形。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

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法

定代表人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利，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法律性文件资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未禁止将印章证照交由法

定代表人管理，也未禁止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

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

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结合公司目前处于特殊紧急情况，为避免因相关人员未经授权使用公章造成的未知风险

和损失，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管理公章，并确认法定代表人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

对外效力，符合公司目前特殊情况下的公司治理需求。因此，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该等特殊过渡期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具有代替公司印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现阶段治理要求，能够有效避免相关人员

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 

本所律师未收到公司《印信管理办法》，但根据《公司章程》，《印信管理办法》应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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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定，董事会通过决议对公司特殊情况下的公章管理及对外效力作出规定，系对《印信管

理办法》在特殊情况下的修改和保留。因此，董事会指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该等特殊过渡期

间的保管人，并确认在公司重新取得公司印章证照之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具有代替公司印

章的对外效力之事项，并未违反《印信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规定。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